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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
、
現
證
「
空
」
的
實
境
，
從
何
下
手
？

要
如
何
才
能
現
證
「
空
」
的
實
境
？
這
就
必
須
靠
「
修
行

」
了
，
它
必
須
透
過
「
定
力
」
的
基
礎
所
激
發
出
來
的
「
慧
力

」
，
方
才
能
觸
到
它
。
「
定
力
」
最
主
要
是
要
伏
下
我
們
蠢
動

的
貪
瞋
癡
、
欲
念
以
及
紛
飛
的
妄
想
，
這
內
容
包
括
「
無
記
心

」
，
他
們
一
樣
都
「
觸
」
不
到
這
一
層
，
所
以
學
佛
要
以
主
動

積
極
，
自
動
想
要
達
成
的
心
去
修
學
。
因
此
我
們
尋
求
一
條
捷

徑
，
希
望
透
過
出
家
的
種
種
學
習
而
到
達
目
標
，
讓
修
行
變
得

有
意
義
，
我
們
勢
必
要
圓
滿
它
。

若
在
學
習
的
過
程
中
，
有
意
縱
容
自
己
，
或
者
不
警
覺
自

己
俗
化
的
心
（
在
追
求
名
利
上
下
功
夫
等
）
，
那
離
佛
道
就
愈

來
愈
遠
了
。
世
尊
說
一
切
法
是
以
「
空
」
為
終
極
，
也
就
是
說

「
空
」
是
佛
法
的
本
義
，
佛
法
說
的
「
義
」
是
就
著
世
間
事
實

的
存
在
，
不
是
背
離
世
間
存
在
而
說
出
來
的
道
理
。
佛
陀
證
悟

了
這
一
份
真
實
，
所
以
我
們
該
以
「
聖
教
量
」
來
作
為
理
念
的

引
導
，
到
達
目
標
。
我
們
都
知
道
「
人
」
活
到
相
當
的
時
候
，

必
定
會
「
死
」
，
所
以
佛
說
：
「
我
的
生
命
不
是
永
恆
的
，
我

必
定
會
死
；
我
的
生
命
將
以
死
亡
結
束
。
我
的
生
命
是
無
常
的

，
我
的
死
亡
是
必
然
的
。
  1
」
一
切
存
在
都
是
虛
妄
，
一
切
法

都
是
無
常
，
一
切
法
都
是
空
性
。

佛
法
如
何
談
空
？
我
們
先
以
空
為
基
礎
再
談
到
其
他
。
常

聽
人
說
「
不
二
」
，
「
不
二
」
就
從
「
空
」
談
起
，
大
乘
佛
法

講
相
即
（
不
二
）
，
佛
法
如
果
不
是
從
「
空
」
建
立
一
切
，
不

可
能
不
二
，
要
理
解
不
二
，
先
從
空
開
始
，
空
也
是
佛
法
重
要

的
法
義
。
學
佛
是
對
著
今
生
所
理
解
的
世
間
缺
陷
、
不
可
愛
，

要
放
下
世
間
，
想
要
有
另
一
個
層
次
的
建
造
，
所
以
我
們
出
家

了
；
這
個
生
命
內
涵
有
積
極
性
，
要
開
發
的
，
依
循
佛
法
的
引

導
，
我
們
發
現
了
，
就
著
身
心
可
以
開
發
出
不
同
的
領
域─

─
擁
有
怎
樣
的
身
心
狀
態
，
便
在
其
中
理
解
到
此
番
身
心
的
感
受

，
當
下
的
感
受
即
形
成
一
番
的
世
界
，
因
此
當
從
此
處
下
手
努

力
調
整
。

世
尊
告
訴
我
們
，
這
個
世
間
，
乃
至
我
們
的
身
心
是
「
空
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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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的
、
假
的
，
它
只
是
短
暫
的
存
在
。
人
往
往
自
以
為
了
不
起

，
當
一
個
「
念
頭
」
升
起
時
，
以
為
這
一
念
心
包
天
地
跨
山
海

，
實
際
上
「
人
」
是
渺
小
的
存
在
，
然
而
很
多
時
候
，
當
自
我

澎
脹
時
的
那
些
感
受
、
判
斷
、
作
為
，
是
自
己
弄
不
清
自
己
的

據
點
。
整
體
來
說
，
不
管
你
修
哪
一
個
法
門
，
最
後
都
指
向
自

我
身
心
的
放
下
、
勘
破
，
是
放
開
情
緒
、
清
楚
確
定
看
到
它
的

真
實
，
所
以
每
個
人
都
必
須
在
這
上
頭
多
多
加
油
。

當
我
們
明
確
知
道
「
身
」
不
可
依
，
「
心
」
又
是
剎
那
滅

，
「
五
受
陰
是
本
行
所
作
，
本
所
思
願
，
是
無
常
、
滅
法
；
彼

法
滅
故
，
是
名
為
滅
  2
」
。
無
論
是
有
情
或
是
器
世
間
，
都
在

「
滅
」
的
過
程
中
前
進
，
一
切
法
的
本
性
都
是
「
滅
」
，
只
是

我
們
凡
夫
都
滅
了
再
生
、
又
生
、
又
滅
，
因
此
一
直
處
在
凡
夫

階
段
，
到
達
不
了
寂
滅
的
狀
態
。

我
們
必
須
在
佛
法
上
主
動
深
入
去
理
解
，
慢
慢
掌
握
到
身

心
，
知
道
如
何
向
要
突
破
的
事
實
去
逼
近
。
比
如
說
，
念
佛
就

是
為
了
突
破
自
我
堅
持
的
據
點
，
「
念
佛
」
到
達
最
後
的
一
心

不
亂
，
就
達
到
了
最
後
的
臨
界
點
，
在
定
心
現
起
的
過
程
中
，

自
然
的
「
能
念
心
」
的
干
擾
性
、
牽
扯
力
就
歇
下
來
了
，
到
這

時
「
念
佛
」
的
力
量
才
現
前
。
所
以
說
「
念
佛
」
決
定
不
是
老

人
家
的
事
，
每
一
個
人
都
必
須
「
老
實
念
佛
」
，
老
實
就
是
念

佛
的
修
行
核
心
。
所
謂
「
老
實
」
是
能
在
妄
想
紛
飛
當
中
，
抓

住
乃
至
耐
得
住
那
一
個
「
點
」
，
雖
被
妄
想
干
擾
還
是
堅
持
必

須
要
「
念
佛
」
，
以
這
樣
來
說
「
老
實
」
，
表
示
這
樣
的
功
夫

該
當
如
何
突
破
干
擾
力
的
蠢
動
和
障
礙
。

當
然
你
要
在
妄
想
紛
飛
當
中
直
參
「
我
在
哪
裡
？
」
也
行

，
事
實
上
，
念
佛
並
不
容
易
，
但
一
定
要
切
記
，
必
須
要
有
行

持
方
才
會
有
果
證
。
若
能
不
斷
修
學
觸
境
時
，
能
從
正
念
代
換

前
面
的
念
頭
，
我
認
為
這
個
方
法
比
較
穩
當
，
這
都
必
須
下
功

夫
才
能
有
消
息
的
。
依
我
個
人
念
佛
的
心
態
是
把
佛
法
「
拾
回

來
」
，
佛
號
不
見
了
，
我
快
速
的
把
它
「
拾
回
來
」
，
「
拾
回

來
」
的
意
思
是
它
本
來
具
足
，
因
無
意
間
丟
失
了
又
「
拾
回
來

」
，
方
能
倍
感
親
切
；
或
有
人
是
用
力
作
意
把
佛
號
「
提
起
來

」
，
用
提
起
的
態
度
表
示
有
力
承
當
。

講
到
教
、
理
、
行
、
果
，
一
定
要
有
「
行
」
才
能
得
到
「

果
」
證
。
如
何
在
生
活
的
應
對
中
，
透
過
聞
法
、
思
惟
的
過
程

見
到
法
與
身
心
的
相
狀
，
並
深
層
的
觀
察
世
間
，
突
破
生
死
的

關
卡
，
這
是
每
一
個
佛
弟
子
必
須
負
起
的
責
任
與
義
務
。
有
人

說
想
修
菩
薩
道
，
所
以
「
不
修
禪
定
，
不
斷
煩
惱
」
，
留
惑
潤

生
，
發
願
繼
續
再
來
世
間
廣
度
眾
生
。
只
是
，
您
曾
想
過
凡
夫

煩
惱
心
重
，
如
何
能
為
眾
生
擔
負
業
果
？
在
《
大
般
若
經
》
提

及
修
「
菩
薩
道
」
有
它
的
次
第
，
第
一
關
就
是
「
解
脫
道
」
的

完
成
，
這
必
須
要
削
弱
（
伏
）
一
切
的
煩
惱
與
雜
染
，
如
果
在

「
解
脫
道
」
完
成
中
，
發
願
來
到
五
濁
惡
世
的
娑
婆
世
界
度
生

，
即
是
「
留
惑
潤
生
」
。



大乘三系─性空唯名（二十）19

一
、
佛
法
的
殊
勝
就
在
於
理
解
緣
起
即
一
切
法
空
無
自
性

我
們
說
「
教
理
行
果
」
，
佛
弟
子
都
必
須
「
隨
行
取
證
，

果
方
必
成
」
，
因
此
我
不
多
談
果
德
，
今
天
講
的
主
要
是
期
許

大
家
聽
經
聞
法
、
探
討
教
理
之
後
，
必
須
從
實
踐
的
方
向
去
下

功
夫
。
實
踐
的
內
容
包
括
作
務
、
出
坡
、
禮
佛
、
誦
經
、
打
坐

等
，
在
法
門
上
，
我
比
較
鼓
勵
大
家
真
心
念
佛
，
在
固
定
的
時

間
以
念
佛
為
定
課
。
「
老
實
念
佛
」
才
能
觸
到
自
己
紛
亂
、
牽

扯
的
心
，
並
把
佛
法
用
在
觀
察
境
界
上
，
不
斷
地
觀
察
外
境
、

觀
察
內
境
，
多
觀
察
，
在
觀
察
時
與
境
界
保
持
空
間
、
距
離
，

才
能
看
到
「
境
界
」
的
種
種
相
貌─

─
緊
張
、
快
樂
、
囂
張
、

跋
扈
，
藉
此
認
識
多
樣
貌
的
自
己
，
當
下
再
把
阿
彌
陀
佛
的
聖

號
拾
回
來
，
一
句
句
彌
陀
聖
號
收
攝
在
心
中
，
到
了
這
個
時
候

方
才
起
步
前
進
。
想
要
到
達
這
個
領
域
，
「
心
」
要
經
過
一
番

孤
寂
、
沉
潛
的
把
持
，
並
掌
握
得
住
，
才
能
像
祖
師
說
的
忙
時

念
佛
、
病
時
念
佛
、
閒
時
念
佛
，
他
們
怎
能
有
如
此
能
耐
，
靠

的
就
是
平
常
修
行
的
功
夫
。

透
過
這
樣
的
認
知
，
我
們
就
該
知
道
應
當
如
何
調
整
自
己

的
身
心
，
調
理
的
好
「
佛
號
」
就
能
無
時
不
在
，
當
「
佛
號
」

在
我
們
的
內
心
深
處
成
為
慣
性
的
存
在
後
，
就
能
清
明
的
見
到

「
心
」
的
狀
態
，
在
生
活
的
過
程
中
即
懂
得
注
意
當
下
。
所
以

出
家
修
行
要
的
只
是
這
個
，
並
不
是
要
圖
個
甚
麼
成
就
，
當
心

中
有
甚
麼
需
要
追
逐
時
，
你
要
知
道
你
錯
了
！

佛
法
總
說
「
一
切
法
空
」
，
如
何
解
釋
「
空
」
呢
？
經
典

說
：
「
緣
起
即
一
切
法
」
，
依
循
此
理
可
以
了
解
「
空
」
的
真

義
，
亦
可
知
道
《
原
始
佛
教
》
的
「
生
滅
空
」
轉
到
大
乘
佛
教

「
不
生
不
滅
的
空
」
，
就
在
此
處
交
代
清
楚
。
若
從
修
觀
來
講

，
拋
開
了
這
些
文
字
思
考
、
推
理
，
從
思
惟
的
這
一
層
來
說
，

又
是
另
一
個
層
次
，
「
聞
思
」
的
觀
境
，
佛
法
的
殊
勝
就
在
於

真
實
、
詳
細
、
次
第
分
明
的
開
示
這
個
世
間
。
所
以
，
學
佛
法

門
要
開
的
廣
，
行
動
下
專
注
，
並
拿
捏
得
準
，
在
理
解
視
野
要

放
寬
，
希
望
各
位
在
這
上
頭
多
多
的
加
油
。

「
緣
起
即
一
切
法
」
，
亦
即
一
切
法
無
不
是
「
緣
起
」
所

生
，
都
在
「
緣
生
緣
滅
」
的
軌
則
之
中
，
故
說
這
個
世
間
是
「

此
有
故
彼
有
」
，
如
果
對
於
世
間
的
生
老
病
死
苦─

─

乃
至
求

不
得
苦
，
我
們
心
生
厭
離
，
想
趣
於
不
生
不
滅
的
境
界
，
就
必

須
「
此
無
故
彼
無
」
，
必
須
要
先
熄
滅
招
感
這
些
苦
因
，
才
能

得
到
不
再
生
種
種
苦
果
。
「
此
有
故
彼
有
、
此
無
故
彼
無
」
，

都
是
從
種
種
因
緣
的
糾
合
來
說
，
但
一
個
是
「
生
長
義
」
，
另

一
個
是
「
熄
滅
義
」
，
我
們
應
該
在
這
上
面
多
加
用
心
思
維
，

「
佛
法
」
不
是
只
在
文
字
上
的
認
知
，
它
必
要
好
好
的
點
滴
體
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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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印
度
之
佛
教
》
：
「
若
假
名
相
而
辯
說
之
」
。
名
相
：

「
依
相
取
名
，
隨
名
言
相
。
」
依
著
世
間
的
種
種
所
呈
現
的
相

用
，
就
有
種
種
的
名
。
凡
夫
就
隨
「
名
」
而
思
惟
「
相
」
，
這

是
約
定
俗
成
的
，
其
實
，
是
名
有
異
而
相
同
，
如
中
文
獅
子
，

英
文l

i
o
n

，
名
異
相
同
，
約
定
俗
成
是
指
對
於
世
俗
所
成
就
的

事
有
共
通
、
共
同
的
認
知
。
印
順
導
師
說
，
如
果
借
這
些
「
名

相
」
來
辯
說
，
他
要
說
的
是
把
這
一
些
義
理
，
指
向
我
們
習
慣

使
用
的
生
活
層
次
裡
來
的
用
心
，
也
就
是
說
「
緣
起
」
的
這
些

法
義
，
以
我
們
所
知
道
的
材
料
來
說
明
。

「
則
緣
起
是
無
自
性
，
自
性
無
故
空
，
是
唯
名
唯
假
，
唯

假
名
則
有
；
宛
然
有
而
畢
竟
空
，
畢
竟
空
而
宛
然
有
，
空
有
相

成
不
相
奪
，
即
緣
起
之
中
道
  3
」
。
這
是
一
切
「
大
乘
」
法
義

的
基
礎
，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龍
樹
菩
薩
的
「
中
道
偈
」─

─

「
因

緣
所
生
法
，
我
說
即
是
空
，
亦
名
為
假
名
，
亦
即
中
道
義
。
」

就
是
由
這
個
意
義
來
的
，
「
天
台
宗
」
的
「
三
諦
三
觀
」
也
是

由
此
處
延
伸
出
來
的
。
如
果
你
曾
經
在
中
國
文
化
領
域
裡
用
過

心
，
思
惟
佛
法
會
有
相
當
獨
到
的
見
解
，
然
無
論
如
何
，
都
會

以
佛
法
的
本
意
，
再
做
中
國
文
化
的
適
應
和
講
說
。

假
如
我
們
真
想
開
發
自
己
，
一
定
要
有
決
心
，
在
你
心
中

要
有
「
佛
法
」
，
在
生
活
的
觀
察
思
考
和
身
心
的
經
歷
，
需
與

佛
法
「
相
即
相
契
」
；
在
內
心
裡
有
著
「
服
膺
」
的
經
驗
，
當

下
信
心
、
力
量
就
會
升
起
，
佛
法
就
成
為
內
心
的
喜
悅
。
佛
法

本
來
是
我
們
從
師
長
、
經
典
、
善
知
識
那
兒
聽
來
、
讀
來
的
，

之
後
因
為
內
心
的
相
應
，
生
命
內
容
轉
化
了
，
佛
法
變
成
了
生

命
內
在
的
思
惟
，
成
為
起
心
動
念
看
待
事
情
的
一
個
角
度
。
佛

法
不
是
背
誦
的
偈
頌
，
而
是
在
生
活
經
驗
裡
，
能
觀
察
、
覺
知

、
記
憶
、
閱
歷
、
披
尋
的
那
顆
心
與
六
根
觸
對
六
境
時
，
我
們

都
依
循
它
而
實
踐
。 

「
緣
起
無
自
性
」
：
我
希
望
上
課
的
過
程
大
家
不
要
空
過

，
應
該
隨
聞
、
認
真
，
雖
然
我
們
沒
有
體
證
的
境
界
，
但
每
天

所
面
對
、
經
驗
的
一
切
生
活
中
的
瑣
事
，
都
在
這
「
軌
則
」
裡

，
這
些
軌
則
該
如
何
以
聽
聞
的
佛
法
的
經
驗
去
作
「
觀
」
，
是

每
個
人
必
須
常
常
去
檢
討
、
反
省
的
。
佛
法
遍
一
切
處
，
但
它

在
哪
裡
呢
？
它
必
是
在
我
們
的
修
證
當
中
，
方
才
能
夠
見
到
，

沒
有
修
行
是
看
不
到
的
。

「
緣
起
」
是
無
自
性
的
，
甚
麼
是
「
自
性
」
？
所
謂
的
「

自
性
」
說
的
是
自
體
就
能
成
就
，
自
體
本
來
具
足
、
常
存
、
圓

滿
，
這
些
是
有
實
體
的─

─

自
性
。
既
然
是
這
樣
就
不
是
組
合

而
成
，
不
是
因
甚
麼
所
引
來
的
，
是
生
本
如
此
，
非
造
作
的
；

而
佛
法
講
「
空
」
，
指
的
就
是
自
性
是
空
的
。

佛
法
的
第
一
個
層
次
講
「
緣
起
」
無
自
性
，
這
一
個
世
間

的
任
何
一
「
物
（
人
也
含
其
中
、
動
物
）
、
事
」
都
是
「
緣
起

」
，
乃
至
我
們
的
生
命
內
容
，
做
的
事
都
因
為
某
一
種
動
機
、

內
容
引
起
某
一
些
過
程
，
消
歸
到
某
一
個
目
標
而
成
就
某
一
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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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，
這
其
中
有
很
多
內
容
的
組
合
，
所
以
是
「
緣
起
」
。
只
要

是
「
緣
起
」
就
沒
有
單
一
的
自
己
（
個
體
）
就
能
成
就
、
常
存

、
圓
滿
的
。
在
眾
緣
和
合
下
只
有
因
與
緣
，
沒
有
因
緣
下
任
何

一
個
可
以
拿
的
準
、
掌
握
得
住
的
一
個
實
體
，
因
「
緣
起
故
無

自
性
」
，
沒
有
自
性
所
以
是
空
。
「
自
性
無
故
空
」
，
這
句
點

出
了
佛
教
所
說
的
「
空
」
是
指
「
無
自
性
」
，
不
是
說
沒
有
這

些
「
物
事
」
，
只
是
說
這
些
「
物
事
」
是
沒
有
它
的
自
性
的
，

所
以
「
空
義
」
不
是
一
切
都
沒
有
，
而
是
在
一
切
存
在
當
中
沒

有
它
的
自
性
。

一
切
法
是
「
唯
名
唯
假
」
，
即
一
切
法
是
「
唯
有
假
名
」

，
是
人
約
定
俗
成
給
它
立
名
、
施
設
的
，
從
「
名
」
而
說
「
假

」
，
即
有
名
無
實
義
，
說
明
為
假
。
所
以
「
唯
名
唯
假
」
實
際

上
是
同
一
回
事
，
是
經
驗
裡
的
共
同
和
需
要
，
形
成
世
間
裡
共

通
的
一
回
事
，
名
是
約
定
俗
成
，
所
以
「
假
」
是
安
排
施
設
，

「
假
」
是
對
著
後
面
自
性
沒
有
實
體
來
說
的
，
要
到
達
真
正
的

沒
有
實
體
才
是
「
真
」
， 

再
深
層
的
講
就
是
「
性
」
，
這
是

佛
法
的
宗
要
。
「
原
始
佛
法
」
在
這
兒
做
一
個
最
深
刻
的
歸
結

，
「
大
乘
佛
法
」
則
是
開
啟
一
個
廣
面
的
起
點
。

一
切
法
「
唯
名
唯
假
」
，
只
有
人
間
的
假
名
安
排
、
施
設

建
立
，
沒
有
實
法
、
實
體
。
而
下
一
句
「
唯
假
名
則
有
」
：
即

是
「
有
唯
假
名
」
，
這
樣
是
否
更
清
楚
？
也
就
是
說
一
切
經
驗

裡
的
存
在
「
有
」
，
都
是
「
假
名
」
，
假
名
當
體
就
是
一
切
存

在
；
一
切
的
存
在
卻
只
有
人
間
的
安
排
施
設
，
雖
然
這
樣
在
這

個
經
驗
的
世
間
「
宛
然
有
」
，
「
有
」
是
不
可
忽
視
，
歷
歷
存

在
的
事
實
，
當
然
這
話
裡
還
有
商
榷
的
餘
地
，
它
不
是
真
實
的

存
在
，
因
為
它
是
「
宛
然
有
而
畢
竟
空
」
。
舉
個
例
子
，
今
天

吃
飽
了
，
明
明
吃
的
很
飽
、
真
的
吃
很
飽
，
感
覺
清
晰
，
但
下

一
餐
的
時
間
一
到
又
餓
了
，
還
要
再
吃
，
這
就
在
解
釋
「
畢
竟

空
、
宛
然
有
」
。
我
們
看
看
周
利
槃
陀
伽
他
透
過
掃
地
，
掃
著

！
掃
著
！
就
把
阿
羅
漢
果
位
給
證
著
了
。
從
這
裡
可
以
看
到
聖

者
緣
境
不
一
，
然
而
內
心
見
到
「
法
的
真
實
」
是
相
同
的
，
所

以
說
只
要
用
心
，
「
搬
材
運
水
」
都
可
以
讓
我
們
開
悟
的
。

「
畢
竟
空
而
宛
然
有
」
，
這
裡
顯
示
的
是
「
畢
竟
空
」
的

事
實
，
「
宛
然
有
」
是
在
這
個
事
實
下
所
揭
示
事
實
的
時
間
存

在
，
所
以
在
生
活
的
內
容
裡
要
掌
握
「
宛
然
有
」
的
認
真
，
「

畢
竟
空
」
的
真
實
。
修
行
，
要
有
「
法
義
」
的
引
導
，
「
行
門

」
方
才
能
持
之
以
恆
，
不
因
為
情
緒
的
亢
奮
，
而
是
理
性
的
確

定
明
瞭
，
做
起
來
才
親
切
有
力
。
凡
夫
念
念
都
是
妄
念
，
而
「

妄
念
」
裡
卻
有
它
不
可
思
議
的
力
量
與
作
用
，
以
這
個
念
到
達

最
後
真
正
的
「
佛
念
、
無
念
」
。
「
佛
念
」
當
然
是
要
具
足
善

根
的
因
緣
，
然
而
，
它
無
法
成
就
佛
道
，
需
要
修
到
「
無
念
」

，
這
到
底
又
是
怎
麼
回
事
呢
？
我
們
都
要
精
進
的
在
「
思
惟
修

」
裡
浸
潤
、
沉
潛─

─

在
這
裡
通
達
，
讓
念
頭
更
能
提
得
起
來

。
我
們
知
道
一
切
皆
「
妄
」
，
但
不
能
在
一
切
「
妄
」
中
，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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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妄
」
來
舉
「
妄
」
，
依
此
不
可
能
達
到
後
面
的
「
真
」
，
事

實
上
也
無
所
謂
真
、
妄
，
而
是
當
一
切
「
妄
」
止
息
後
，
「
真

」
就
展
現
了
，
請
大
家
好
好
用
心
。

「
空
有
相
成
不
相
奪
，
即
緣
起
之
中
道
」
，
即
空
、
即
有

，
因
空
而
成
有
，
緣
有
當
下
即
是
空
，
這
即
是
「
緣
起
中
道
」

的
正
義
。

（一）
修
習
佛
法
為
的
是
引
導
行
持
達
到
證
悟

說
「
教
」
只
是
緣
於
引
導
「
行
持
」
達
到
「
證
悟
」
的
領

域
，
不
為
求
證
而
說
「
教
」
則
空
談
無
義
。
然
教
由
說
而
來
，

說
為
導
行
，
行
為
取
證
。
雖
然
講
說
、
聽
聞
不
見
得
就
是
功
夫

，
但
是
一
切
「
佛
法
」
都
從
聽
聞
中
來
，
只
是
我
們
要
去
思
考

一
個
問
題
，
會
以
我
是
甚
麼
心
態
來
聽
聞
佛
法
？
比
如
之
前
一

直
在
談
「
一
切
法
本
性
空
寂
」
，
這
不
是
來
自
教
說
，
也
非
只

因
佛
說
所
以
我
聽
，
如
果
是
這
樣
就
很
難
見
真
實
了
。
為
什
麼

今
天
我
們
要
接
受
世
尊
的
教
法
呢
？
因
為
佛
說
「
一
切
法
本
性

空
寂
」
，
這
句
話
不
因
佛
說
它
才
存
在
，
而
是
它
（
一
切
法
）

本
然
如
此
、
一
切
法
沒
有
真
實
性
。
我
們
說
的
「
法
」
，
固
然

來
自
世
尊
的
教
誡
，
但
這
不
是
佛
創
出
來
的
，
本
來
如
此
，
可

是
我
們
會
覺
得
我
的
經
驗
好
像
不
是
這
樣
，
與
我
似
乎
不
相
應

，
這
就
關
係
到
「
修
治
」
的
問
題
了
。
事
實
上
就
是
如
此
，
一

切
法
本
性
空
寂
，
為
何
我
的
見
聞
、
運
用
、
受
納
當
中
卻
不
是

這
樣
，
因
為
我
們
對
於
境
界
總
是
充
滿
分
別
選
擇
，
在
青
紅
赤

白
中
生
起
好
惡
及
情
緒
思
考
反
應
，
帶
來
不
同
的
問
題
。
儘
管

一
句
一
切
法
本
空
，
多
簡
單
，
我
們
該
直
接
回
應
「
本
來
就
是

一
切
法
空
」
，
不
是
因
為
佛
說
一
切
法
空
才
這
樣
。
佛
陀
以
他

修
行
的
功
夫
突
破
了
曾
經
與
我
們
相
同
的
困
擾
，
把
他
看
到
事

實
轉
達
給
我
們
知
道
罷
了
，
重
點
在
它
本
來
如
此
。
我
們
「
出

家
」
最
重
要
的
課
題
就
是
見
一
切
法
空
性
，
一
直
「
觸
」
不
到

這
個
點
，
那
就
必
須
收
心
回
來
作
觀
，
轉
換
生
活
內
容
的
模
式

。
假
設
你
也
有
親
證
佛
陀
足
跡
的
企
圖
心
，
那
麼
就
好
好
的
「

收
心
」
，
否
則
再
也
沒
有
其
它
辦
法
了
。
確
定
「
一
切
法
本
性

空
寂
」
，
不
是
來
自
於
宗
教
的
神
聖
領
域
，
它
只
是
以
本
來
自

然
的
實
貌
存
在
而
已
，
只
要
用
心
觀
照
經
驗
，
就
能
有
所
體
會

。

大
乘
經
典
談
「
實
相
」
，
很
多
的
學
佛
者
談
到
「
空
性
、

實
相
」
，
有
的
會
以
離
去
現
存
的
一
切
，
再
來
追
逐
一
個
「
實

相
」
去
取
證
，
這
實
在
是
錯
得
離
譜
！
「
實
相
」
有
很
多
的
名

稱
，
如
大
光
明
藏
、
空─

─

只
是
「
實
相
」
更
在
「
空
」
義
的

事
實
上
多
談
。
回
顧
到
「
空
性
」
顯
現
的
世
間
相
上
，
相
即
不

離
的
統
一
原
則
上
，
如
果
純
談
教
理
「
空
、
假
  4
（
有
）
」
一

定
是
對
談
，
如
果
不
對
談
，
那
麼
「
空
」
就
變
成
了
「
偏
取
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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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，
「
空
」
只
是
在
顯
示
某
一
個
真
實
，
這
一
份
「
真
實
」
只

是
為
了
破
除
我
們
種
種
的
障
礙
、
誤
會
。
從
除
障
、
破
迷
的
意

義
下
談
「
空
」
，
從
「
空
」
的
教
示
下
，
龍
樹
菩
薩
有
「
八
不

」
的
說
法
，
每
一
個
「
不
  5
」
都
在
否
定
我
們
經
驗
的
存
在
世

界
。

人
總
是
離
不
開
自
己
的
經
驗
生
活
，
「
經
驗
」
是
相
續
的

，
從
過
去
延
伸
到
現
在
展
現
出
種
種
的
軌
跡
。
「
經
驗
」
是
所

有
的
有
情
內
容
習
慣
認
可
的
境
緣
，
任
何
人
都
不
能
離
開
，
若

不
警
覺
、
謹
慎
就
會
深
深
的
陷
落
，
以
它
為
真
實
。
只
要
跳
不

出
這
個
窠
巢
，
就
會
有
種
種
的
煎
熬
、
辛
苦
，
這
時
你
再
怎
麼

嚮
往
一
個
光
明
的
極
樂
世
界
，
都
不
可
能
到
達
。
話
說
回
來
，

也
因
為
不
是
這
樣
，
所
以
它
變
的
真
實
而
可
貴
，
有
其
確
定
可

能
性
，
就
因
為
有
著
這
麼
多
的
陷
阱
，
這
一
些
陷
阱
就
是
一
大

光
明
藏
，
為
什
麼
呢
？
就
在
那
裡
顯
示
我
們
現
在
說
明
的
「
佛

法
」
。有

位
和
尚
問
雲
門
文
偃
禪
師
說
：
「
佛
是
什
麼
？
」
雲
門

回
答
：
「
乾
屎
橛
」
；
怎
麼
能
將
佛
陀
出
現
人
間
，
一
代
所
示

現
的
意
義
，
與
那
個
「
乾
屎
橛
」
相
提
並
論
呢
？
在
我
們
的
世

界
裡
這
是
二
重
不
同
的
領
域
，
這
樣
不
是
太
侮
辱
了
佛
教
嗎
？

然
而
，
在
現
證
的
人
的
內
心
裡
，
這
樣
的
說
詞
有
他
的
真
正
用

義
，
一
個
是
揭
示
真
實
，
另
一
個
是
他
在
這
一
句
話
裡
的
悲
心

深
重
，
破
除
我
們
經
驗
裡
的
認
可
（
堅
持
）
，
這
就
是
我
們
的

窠
巢
，
修
行
的
主
旨
就
在
這
裡
，
這
就
是
「
實
相
、
空
」
。

我
們
必
要
從
現
實
當
中
談
「
實
相
」
，
因
為
「
實
相
」
必

然
是
在
一
切
存
在
中
，
為
什
麼
有
那
麼
多
的
祖
師
大
德
能
夠
成

就
呢
？
現
證
的
功
夫
從
哪
裡
現
起
？
如
果
「
取
證
」
的
材
料
不

是
那
麼
普
遍
，
時
間
恆
存
、
空
間
遍
在
，
證
果
則
只
有
極
少
數

人
的
機
會
。
若
說
有
一
寶
藏
在
某
處
，
但
不
是
普
遍
、
亦
不
易

獲
得
，
這
樣
則
有
限
有
量
！
而
「
大
乘
佛
法
」
說
的
是
「
一
切

眾
生
皆
有
佛
性
」
，
人
人
皆
可
成
佛
，
從
這
裡
來
看
，
成
就
的

「
寶
藏
」
是
遍
在
一
切
處
，
俯
拾
皆
得
；
所
以
各
位
一
定
要
把

「
修
行
」
用
心
的
焦
點
，
從
心
外
回
歸
到
自
己
的
身
心
上
，
從

「
心
」
開
發
才
是
對
的
。
當
然
，
任
何
一
個
人
的
世
間
因
緣
都

是
不
相
同
的
，
但
是
取
證
的
可
能
性
是
超
越
世
間
的
一
切
差
別

，
人
人
皆
有
。
所
以
，
我
們
的
起
心
動
念
，
語
默
動
靜
，
都
有

可
能
撞
見
它
，
當
哪
一
天
除
掉
那
一
層
障
礙
後
，
就
豁
破
了
，

即
如
禪
門
中
說
：
「
六
根
門
頭
放
光
動
地
」
。
以
此
鼓
勵
大
家

，
收
拾
好
自
己
的
身
心
，
在
每
一
個
動
靜
當
中
雖
都
是
有
為
法

，
卻
與
「
空
性
」
不
相
離
，
談
「
實
相
」
是
「
空
義
」
的
深
化

，
普
遍
的
指
陳
使
用
的
一
句
話
，
如
果
「
行
者
」
不
把
它
當
成

教
理
，
只
把
它
當
成
一
盞
明
燈
，
那
麼
在
生
活
中
自
己
當
如
何

蓄
積
養
分
，
這
就
看
個
人
的
用
心
了
。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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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�
果
儒
編
纂
，
《
中
文
、
巴
利
文
對
照
課
誦
本
•
死
隨
念
》
（
新

北
市
：
耿
欣
印
刷
，
二○

一
一
年
）
，
頁
二
十
一
。

 2.�
【
宋
】
天
竺
三
藏
求
那
跋
陀
羅
譯
，
《
雜
阿
含
經
》
，
收
錄
於
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頁
六
十
五
下
。

 3.�
印
順
導
師
，
《
印
度
之
佛
教
》
（
北
京
：
中
華
書
局
，
二○

一
一
年
）
，
頁
二
一
一
。

 4.
「
假
」
就
是
「
有
」
是
這
個
世
間
的
安
排
施
設
。

 5.
「
不
」
：
破
的
意
思
。

佛
教
弘
誓
學
院
「
瑜
伽
師
地
論
」
專
題
講
座

一
、
課
程
簡
介
：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「
本
地
分
」
教
學
。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乃
唯
識
根
本
論
典
，
依
境
行
果
次
第
建

立
完
整
而
頗
俱
學
派
特
色
的
釋
尊
聖
教
，
「
本
地
分
」
是
其

最
原
初
的
建
構
，
該
論
典
以
心
意
識
切
入
生
命
解
碼
，
循
聞

思
修
以
定
心
層
階
次
第
，
廣
演
雜
染
、
清
淨
，
輪
迴
、
解
脫

之
緣
生
緣
滅
。
昭
慧
法
師
續
講
「
菩
薩
地
」
；
耀
行
法
師
續

講
「
聞
所
成
地
」
、
「
思
所
成
地
」
。

二
、
教
師
：
昭
慧
法
師
、
耀
行
法
師

三
、�

上
課
時
間
：
 1.
一
一○

年
七
月
十
一
日-

十
八
日
，
每
日

五
堂
課
。
 2.
課
表
：
「
菩
薩
地
」
：
上
午
八
點
二
十
至

十
一
點
十
分
；
「
聞
所
成
地
」
、
「
思
所
成
地
」
：
下

午
二
點
至
三
點
五
十
分
。

四
、
必
備
教
材
：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冊

五
、
報
名
時
間
：
即
日
起
至
一
一○

年
七
月
一
日

六
、
上
課
地
點
：
佛
教
弘
誓
學
院

七
、�

報
名
方
式
：
 1.
至
「
佛
教
弘
誓
學
院
」
網
站
「
教
務
公
告
」

線
上
報
名
。
 2.
至
網
站
下
載
報
名
表
，
填
妥
後
回
傳
本
院
秘

書
室
。
 3.
以
電
話
、
郵
寄
或
傳
真
方
式
，
向
本
院
秘
書
室
索

取
報
名
表
，
並
於
限
期
內
寄
回
。
 4.
報
名
連
絡
方
式
：
地
址

：
三
二
八
桃
園
市
觀
音
區
新
富
路
一
段
六
二
二
巷
二
十
八

號
。
電
話
：(

○

三)

四
九
八-

七
三
二
五
；
傳
真
：(

○

三)

四
九
八-

六
一
二
三
；
電
子
郵
件
：h

o
n
g
.
s
h
i
@
m
s
a
.
h
i
n
e
t
.

n
e
t

；
網
址
：w

w
w
.
h
o
n
g
s
h
i
.
o
r
g
.
t
w
 

 5.
全
程
參
加
者
優
先

錄
取
，
非
全
程
參
加
列
為
備
取
名
額
。

八
、
備
註
：
 1.
因
赴
本
講
座
而
需
在
本
學
院
住
宿
者
，
或
因
報
名

擬
於
本
院
安
居
之
僧
眾
，
敬
請
於
報
名
表
中
註
明
，
以
方
便
本
院

安
排
膳
宿
等
相
關
事
宜
。
 2.
住
宿
期
間
，
須
隨
眾
早
、
晚
課
誦
、

出
坡
。(

此
為
疫
情
前
公
告
，
請
以
最
新
防
疫
規
定
為
準)


